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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萬象

南北兩院 歷史文化觀光首選
【
記
者
林
均
專
題
報
導
】
收
藏
許
多

珍
貴
中
國
文
物
的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，

是
臺
灣
規
模
最
大
的
博
物
館
，
也
是
世

界
各
國
遊
客
到
臺
灣
旅
遊
，
絕
對
不
會

錯
過
的
景
點
；
而
今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八

日
於
嘉
義
縣
太
保
市
成
立
的
「
國
立
故

宮
博
物
院
南
部
院
區─

亞
洲
藝
術
文
化

博
物
館
」
也
即
將
開
館
。

未
來
故
宮
南
北
兩
院
透
過
歷
史
文
物

展
覽
的
交
互
輝
映
，
將
成
為
臺
灣
歷
史

文
化
觀
光
兩
大
重
鎮
。

故
宮
北
院─

華
夏
文
物
寶
庫

座
落
於
臺
北
市
士
林
區
外
雙
溪
、
環
繞

在
青
山
綠
樹
中
的
臺
北
故
宮
，
古
色
古

香
，
為
中
國
傳
統
宮
殿
建
築
，
氣
勢
非
凡
。
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，
臺

灣
「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」
落
成
，
這
天

正
是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的
百
歲
誕
辰
，

故
又
稱
「
中
山
博
物
院
」
。
此
處
收
藏

許
多
珍
貴
的
中
國
歷
史
文
物
，
包
括
石

器
、
青
銅
器
、
陶
器
、
玉
器
、
書
畫
等
，

近
七
十
萬
件
，
年
代
幾
乎
涵
蓋
中
華
文

化
五
千
年
的
歷
史
，
堪
稱
全
球
收
集
華

夏
藝
術
文­

物
的
翹
楚
。

說
到
故
宮
收
藏
的
文
物
，
知
名
度
最

高
的
是
「
翠
玉
白
菜
」
、
「
肉
形
石
」

與
「
毛
公
鼎
」
三
件
文
物
，
雖
然
只
有

「
毛
公
鼎
」
被
列
為
「
國
寶
級
文
物
」
，
但

仍
有
人
稱
這
三
件
文
物
是
「
故
宮
三
寶
」
。

翠
玉
白
菜
：
翠
玉
白
菜
是
故
宮
珍
藏

的
文
物
之
一
，
利
用
翠
玉
天
然
的
色
澤

雕
刻
而
成
，
綠
色
菜
葉
上
還
雕
出
螽
斯

和
蝗
蟲
，
如
此
精
雕
細
琢
而
成
的
翠
玉

白
菜
，
吸
引
眾
多
遊
客
慕
名
前
來
。
而

這
顆
在
紫
禁
城
永
和
宮
發
現
的
翠
玉
白

菜
，
被
推
測
是
清
朝
時
瑾
妃
嫁
給
光
緒

帝
的
嫁
妝
；
白
色
的
菜
梗
象
徵
女
子
的

清
白
，
螽
斯
則
是
多
子
多
孫
的
象
徵
。

肉
形
石
：
肉
形
石
的
形
狀
與
顏
色
都

酷
似
一
塊
肥
瘦
均
勻
，
讓
人
垂
涎
欲
滴

的
紅
燒
肉
。
原
是
一
塊
自
然
生
成
的
瑪

瑙
，
在
大
自
然
中
經
過
漫
長
歲
月
累
積
，

受
雜
質
影
響
導
致
顏
色
的
變
化
，
呈
現

一
層
層
不
同
的
色
澤
，
製
作
的
工
匠
使

用
染
色
技
巧
及
精
密
的
鑽
孔
功
夫
，
營

造
出
栩
栩
如
生
、
惟
妙
惟
肖
毛
細
孔
的

感
覺
，
其
鬼
斧
神
工
讓
人
驚
嘆
。

毛
公
鼎
：
毛
公
鼎
口
沿
上
有
兩
個
高

大
的
耳
朵
，
半
球
狀
深
腹
，
腹
下
三
隻

獸
蹄
形
足
，
整
個
造
型
渾
厚
凝
重
，

飾
紋
樸
素
簡
雅
，
腹
內
鑄
銘
三
十
二
行

五
百
字
，
是
西
周
晚
期
一
篇
完
整
的
冊

命
書
，
也
是
舉
世
最
長
的
銘
文
。

而
學
術
界
多
認
定
「
故
宮
三
寶
」
是
范

寬
《
谿
山
行
旅
圖
》
、
郭
熙
《
早
春
圖
》

和
李
唐
《
萬
壑
松
風
圖
》
三
幅
北
宋
畫
作
。

故
宮
南
院─

南
臺
灣
文
化
觀
光
重
鎮

故
宮
南
院
為
南
臺
灣
重
大
的
文
化
建

設
，
與
臺
北
故
宮
相
輝
映
，
故
宮
南
院
不

僅
將
是
國
際
級
的
「
亞
洲
藝
術
文
化
博
物

館
」
，
更
是
南
臺
灣
文
化
教
育
文
創
的
觀

光
重
鎮
。
這
「
南
北
雙
星
」
將
成
為
臺
灣

歷
史
文
化
的
觀
光
雙
亮
點
，
落
實
「
平
衡

南
北
，
藝
術
均
富
」
的
理
念
。

故
宮
南
院
將
在
年
底
開
館
，
人
氣
文

物
「
翠
玉
白
菜
」
屆
時
也
將
暫
離
「
老

家
」
臺
北
故
宮
，
到
故
宮
南
院
展
出
十

個
月
；
開
幕
首
展
「
翠
玉
白
菜
特
展
」

將
展
至
明
年
十
月
二
日
，
民
眾
可
於
開

館
後
的
前
三
個
月
，
上
故
宮
南
院
官
網

查
詢
及
預
約
免
費
參
觀
。
（
註
：
免
費

期
間
，
未
預
約
者
不
能
進
入
。
）

故
宮
南
院
也
與
臺
灣
高
鐵
首
度
攜
手

合
作
，
已
推
出
「
遇
見
故
宮
南
院
」
高

鐵
彩
繪
列
車
，
日
前
自
臺
北
站
首
發
，

為
故
宮
南
院
奏
起
暖
場
序
曲
。 

此
外
，
「
臺
灣
好
行—

故
宮
南
院
線
」

已
獲
交
通
部
觀
光
局
核
定
，
路
線
包
括

嘉
義
高
鐵
站
、
故
宮
南
院
、
蒜
頭
糖
廠
、

新
港
奉
天
宮
、
民
雄
火
車
站
、
中
正
大

學
、
嘉
義
市
檜
意
森
活
村
、
嘉
義
火
車

站
等
站
。
自
明
年
三
月
起
，
將
串
起
大

嘉
義
平
原
地
區
的
文
化
、
觀
光
及
產
業

設
施
景
點
。
這
條
路
線
可
說
是
吃
、
喝
、

玩
、
樂
樣
樣
有
，
行
程
主
題
多
元
又
豐

富
，
預
計
吸
引
大
批
觀
光
人
潮
。
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參
觀
資
訊

地
址
：
臺
北
市
士
林
區
至
善
路
二
段

二
二
一
號
。 

開
放
時
間
：
正
館
，
全
年
開
放
，
上

午
八
點
半
至
晚
上
六
點
半
；
每
週
五
、

週
六
夜
間
延
長
開
放
時
段
，
國
人
憑
身

分
證
件
可
免
費
參
觀
，
時
間
為
晚
上
六

點
半
至
九
點
。 

票
價
：
普
通
參
觀
券
二
五○

元
（
外
國
人

或
未
帶
身
分
證
之
一
般
民
眾
）
；
優
惠
參
觀

券
一
五○

元
（
國
人
憑
身
分
證
）
；
六
十
五

歲
以
上
長
者
（
本
國
籍
）
免
費
。

詳
細
票
價
、
開
放
時
間
及
展
覽
資
訊

請
上
官
網
查
詢
，
或
致
電
國
立
故
宮
博

物
院
洽
詢
。

網
址
：h

ttp
://w
w
w
.n
p
m
.g
o
v
.tw
/

。­

電
話
：
（○

二
）
二
八
八
一
二○

二
一
、
（○

二
）
六
六
一○

三
六○

○

。

故
宮
南
院
參
觀
資
訊

地
址
：
嘉
義
縣
太
保
市
故
宮
大
道

八
八
八
號 

。

開
放
時
間
：
博
物
館
區
，
上
午
九
點

至
下
午
五
點
（
每
週
一
休
館
）
。 

票
價
：
普
通
參
觀
券
二
五○

元
（
外
國

人
或
未
帶
身
分
證
之
一
般
民
眾
）
；
優
惠

參
觀
券
一
五○

元
（
國
人
憑
身
分
證
）
；
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長
者
（
本
國
籍
）
免
費
。

試
營
運
期
間
：
一○

四
年
十
二
月

二
十
八
日
至
一○

五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
免
費
入
館
，
必
須
事
先
上
網
預
約
入
場
時

段
，
否
則
不
予
服
務
。

詳
細
票
價
、
開
放
時
間
、
展
覽
資
訊

及
預
約
參
觀
請
上
官
網
查
詢
，
或
致
電

故
宮
南
院
洽
詢
。

網
址
：h

ttp
://so
u
th
.n
p
m
.g
o
v
.tw
/zh
-

T
W

。
電
話
：
（○

五
）
三
六
二○

七
七
七
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特輯───

國立故宮博物院鳥瞰圖。(圖片提供／王爵暐）

時
序
進
入
秋
冬
，
許
多
人
開
始
想
著
如
何
進
補
，
但
在
藥

補
不
如
食
補
的
養
生
風
潮
下
，
兼
具
滋
補
養
生
與
美
味
口
感

的
食
材
大
受
歡
迎
，
山
藥
就
是
秋
冬
兩
季
極
受
青
睞
的
食
材
。

山
藥
自
古
就
被
認
為
是
高
營
養
價
值
的
植
物
，
能
健
脾
胃
、

補
肺
腎
，
具
有
抗
氧
化
、
增
強
免
疫
力
等
功
能
，
雖
然
「
山
藥
」

裡
面
有
個
藥
字
，
但
是
不
苦
也
不
難
吃
，
反
而
清
爽
好
入
口
，

且
山
藥
性
平
、
涼
潤
、
味
甘
、
無
毒
性
，
口
感
佳
又
便
於
入
菜
，

簡
單
料
理
就
能
成
為
桌
上
佳
餚
。

適
量
食
用
山
藥
，
有
助
固
腎
氣
，
讓
人
看
起
來
年
輕
、
有
活

力
，
但
儘
管
山
藥
優
點
這
麼
多
，
燥
熱
體
質
及
容
易
脹
氣
者
還

是
少
吃
為
妙
，
如
有
急
性
炎
、
便
秘
等
情
況
則
不
宜
食
用
。

用
山
藥
製
作
的
秋
冬
養
生
補
氣
料
理
「
山
藥
排
骨
湯
」
，

是
將
山
藥
與
排
骨
一
起
燉
煮
，
可
讓
山
藥
鬆
軟
好
入
口
，
適

合
牙
口
不
好
的
長
者
食
用
，
且
料
理
方
法
簡
便
，
是
大
人
小

孩
都
喜
歡
的
美
味
湯
品
，
有
興
趣
的
榮
民
眷
不
妨
挽
袖
一
起

做
做
看
。

料
理
步
驟
：

①
煮
一
鍋
水
，
待
水
滾
後
，
丟
入
排
骨
，
川
燙
去
血
水
，

約
一
分
鐘
即
可
。

②
準
備
一
鍋
乾
淨
的
水
，
放
入
川
燙
過
的
排
骨
及
薑
片
，

大
火
煮
開
。

③
熬
煮
過
程
中
，
加
入
鹽
巴
調
味
。

④
山
藥
去
皮
切
塊
，
下
鍋
燉
煮
。
（
山
藥
可
待
下
鍋
前
再

切
，
減
少
氧
化
。
）

⑤
起
鍋
前
加
少
許
米
酒
，
養
生
山
藥
排
骨
湯
即
完
成
。

貼
心
小
提
醒
：
欲
山
藥
口
感
清
脆
或
軟
爛
，
可
依
個
人
喜

好
調
整
燉
煮
時
間
，
也
可
加
入
玉
米
、
紅
蘿
蔔
、
枸
杞
、
紅

棗
等
食
材
，
增
加
湯
品
的
營
養
與
色
澤
。
（
江
韶
華
）

山藥排骨湯。（圖片提供／杜宜諳）

秋
冬
養
生
補
氣
料
理 

山
藥
排
骨
湯

麵
工
坊 

創
業
有
成
獻
愛
心

洪
啟
哲
（
下
圖
左
）
，

十
多
年
前
還
是
個
名

不
見
經
傳
的
小
榮
民
，

如
今
已
是
花
蓮
地
區

「
麥
田
」
、
「
麥
地
」

兩
家
麵
工
坊
的
經
營

者
，
而
且
他
所
生
產

的
麵
粉
和
麵
條
物
美

價
廉
，
成
為
當
地
許

多
學
校
、
餐
飲
、
超

市
等
麵
製
品
的
主
要

供
貨
來
源
。

政
戰
學
校
專
科
八
十
年
班
畢
業
的
洪
啟
哲
，
個

性
溫
和
，
做
事
踏
實
，
在
營
期
間
深
受
長
官
、
同
袍

的
肯
定
。
惟
任
營
輔
導
長
時
，
為
了
接
管
退
休
叔
叔

留
下
的
製
麵
廠
，
毅
然
決
定
退
伍
，
他
沒
有
資
本
，
沒

有
人
力
，
只
憑
一
股
執
著
、
傻
勁
，
一
切
從
零
開
始
。

開
始
時
，
夫
妻
兩
人
從
採
購
原
料
、
接
洽
訂
單
、

製
成
作
業
到
清
潔
廠
房
等
，
通
通
自
己
來
，
每
天

辛
勤
工
作
逾
十
四
個
小
時
，
但
創
業
維
艱
，
只
有

咬
緊
牙
關
，
他
們
從
不
以
為
苦
。

五
年
後
終
於
轉
虧
為
盈
；
十
年
間
先
後
成
立
「
麥

田
」
、
「
麥
地
」
兩
家
麵
工
坊
，
他
總
算
擁
有
了

屬
於
自
己
小
小
的
事
業
。

令
人
意
外
的
是
，
洪
啟
哲
創
業
小
成
的
第
一
件
事
，

竟
是
採
購
一
輛
百
餘
萬
元
的
休
旅
車
，
捐
贈
給
當
地

的
黎
明
教
養
院
。
據
東
方
報
報
導
：
洪
啟
哲
的
太
太

陳
美
玲
指
出
，
創
業
之
初
他
們
就
立
誓
「
有
了
能
力

要
回
饋
社
會
」
，
是
員
工
與
顧
客
給
他
們
力
量
，
才
能

夠
在
花
蓮
製
麵
業
扎
下
穩
固
的
基
礎
，
也
才
能
購

車
捐
贈
給
需
要
的
人
。
黎
明
教
養
院
感
謝
地
表
示
，

洪
啟
哲
捐
贈
的
福
斯
休
旅
車
加
裝
了
可
載
送
輪
椅

院
生
的
配
備
，
這
不
只
是
輛
復
康
車
，
更
是
院
生

跟
社
區
連
結
更
緊
密
的
交
通
工
具
。

「
創
業
不
求
致
富
，
只
希
望
將
愛
心
觸
角
延
伸
到

社
區
。
」
洪
啟
哲
謙
虛
又
幽
默
地
說
，
創
業
確
實

很
不
容
易
，
所
以
一
開
始
就
有
賣
田
、
賣
地
的
打

算
，
是
「
賣
田
」
的
覺
悟
，
也
是
「
賣
地
」
的
決
心
，

這
就
是
「
麥
田
」
、
「
麥
地
」
二
家
麵
工
坊
名
稱

的
由
來
；
但
他
真
的
很
感
謝
妻
子
和
員
工
的
同
舟

共
濟
，
以
及
花
蓮
鄉
親
的
肯
定
與
支
持
，
有
了
大

家
，
才
有
今
天
的
自
己
。
（
吳
禹
彤
）

所
需
食
材

份
量(

四
人
份)

山
藥

一
條

排
骨

八
大
塊

薑
片

適
量

水

適
量

米
酒

少
許

鹽

適
量

不
明
原
因
遭
公
司
解
僱

案
例
：

榮
民
王
先
生
退

伍
後
，
在
一
家
中
型
企
業
公
司
任
職
，
日

前
不
知
什
麼
原
因
，
遭
到
老
闆
解
僱
，

王
先
生
於
是
向
榮
服
處
尋
求
法
律
協

助
。

研
析
意
見
：

勞
工
在
職
場
上
經
常
處
於
弱
勢
，

為
了
保
障
勞
工
權
益
，
「
勞
動
基
準

法
」
針
對
雇
主
解
僱
勞
工
的
理
由
，
採

取
列
舉
規
定
的
方
式
，
透
過
對
於
解
僱

事
由
的
明
確
限
定
，
要
求
解
僱
須
考
量

「
比
例
原
則
」
、
「
最
後
手
段
性
原
則
」
，

避
免
雇
主
恣
意
解
僱
，
以
保
障
勞
工
權

益
。以

下
是
勞
動
基
準
法
第
十
一
條
及
第

十
二
條
規
定
，
雇
主
得
終
止
勞
動
契

約
之
合
法
事
由
：

一
、
歇
業
或
轉
讓
時
。

二
、
虧
損
或
業
務
緊
縮
時
。

三
、
不
可
抗
力
暫
停
工
作
在
一
個
月

以
上
時
。

四
、
業
務
性
質
變
更
，
有
減
少
勞
工

之
必
要
，
又
無
適
當
工
作
可
供
安
置

時
。五

、
勞
工
對
於
所
擔
任
之
工
作
確
不

能
勝
任
時
。

六
、
勞
工
於
訂
立
勞
動
契
約
時
為
虛

偽
意
思
表
示
，
使
雇
主
誤
信
而
有
受

損
害
之
虞
者
。

七
、
勞
工
對
於
雇
主
、
雇
主
家
屬
、

雇
主
代
理
人
或
其
他
共
同
工
作
之
勞

工
，
實
施
暴
行
或
有
重
大
侮
辱
之
行
為

者
。八

、
勞
工
受
有
期
徒
刑
以
上
刑
之
宣

告
確
定
，
而
未
諭
知
緩
刑
或
未
准
易

科
罰
金
者
。

九
、
勞
工
違
反
勞
動
契
約
或
工
作
規

則
，
情
節
重
大
者
。

十
、
勞
工
故
意
損
耗
機
器
、
工
具
、

原
料
、
產
品
，
或
其
他
雇
主
所
有
物

品
，
或
故
意
洩
漏
雇
主
技
術
上
、
營

業
上
之
祕
密
，
致
雇
主
受
有
損
害
者
。

十
一
、
勞
工
無
正
當
理
由
繼
續
曠
工

三
日
，
或
一
個
月
內
曠
工
達
六
日
者
。

在
上
開
事
由
中
，
雇
主
之
解
雇
事
由

為
第
一
項
至
第
五
項
時
，
雇
主
應
遵

守
勞
動
基
準
法
第
十
六
條
預
告
期
間

規
定
，
提
前
預
告
，
同
時
依
第
十
七
條

規
定
計
算
資
遣
費
，
並
於
終
止
勞
動
契

約
三
十
日
內
發
給
資
遣
費
。
此
外
，
若

勞
工
無
法
勝
任
工
作
，
實
務
上
認
為
必

須
在
雇
主
使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所
賦
予
之

各
種
手
段
，
仍
無
法
改
善
之
情
況
下
，

始
得
終
止
勞
動
契
約
，
以
符
合
「
解
僱

最
後
手
段
性
原
則
」
（
一○

四
年
台
上

字
第
一
二
九
號
民
事
判
決
參
照
）
。

王
先
生
若
不
符
合
上
列
事
由
而
遭
到

終
止
勞
動
契
約
，
則
其
終
止
不
生
效
力
，

王
先
生
可
主
張
勞
動
關
係
仍
繼
續
存

在
，
而
請
求
雇
主
繼
續
給
付
薪
資
。
亦

得
主
張
雇
主
不
依
勞
動
契
約
給
付
工
作

報
酬
，
或
雇
主
違
反
勞
動
契
約
或
勞
工

法
令
，
致
有
損
害
勞
工
權
益
之
虞
，
向

雇
主
主
張
終
止
勞
動
契
約
而
請
求
雇
主

給
予
資
遣
費
。
（
雲
林
縣
榮
服
處
法

律
顧
問
簡
承
佑
律
師
／
提
供
）

麥
田

麥
地


